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人〔2015〕29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2015年度

高校师资博士后资助人员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学校：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实施上海高校师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沪教委人〔2014〕41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2015年度高校师资博士后申报工作的通知》（沪教委人〔2015〕1号）要求，经学校申报，我委备案，现确定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等6所高校38名师资博士后入选2015年度高校师资博士后资助人员名单（见附件）。

市教委对入选人员给予每人每年9万元资助，资助期2年，资助经费分两年拨付。希望各高校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加大对师资博士后的培养力度，为教师队伍建设做好人力资源储备工作。同时，要加强经费管理，确保资金规范使用。

附件：2015年度高校师资博士后资助人员名单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15年5月6日

附件
2015年度高校师资博士后资助人员名单

上海大学（18人）
赵争    唐桂容  石坚    张宏利  徐裕来  王春玲  宁金妍  
吴日铭  吴彦欣  杨浩鹏  武曲    郑锋    陆泽琦  徐金菊  
高来源  陈锋    朱红伟  王则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5人）

王阳    刘小波  胡德辉   贾浩   杨飞飞

上海理工大学（4人）

黄慧    李磊    李钰晧  邱碧薇

上海海事大学（4人）

李玉涟  郭一明  尚斌    徐艳丽

上海师范大学（5人）

陈晞    李慧    许丽丽  王小丽  蒋杰

华东政法大学（2人）
张虎    张长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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